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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駕車防制工作之迷思 

會員：曾平毅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之資料顯示，94∼96年平均每年因酒後駕車（以
下簡稱「酒駕」）而發生致人死亡人數超過 800 人，酒駕致傷人數超過 18,000 人。酒駕所造
成的社會危害，已不再單純是嚴重的交通問題或是安全問題，而且全體國民應該認真看待的

嚴重社會問題。 

個人今年有幸地參與交通部道安會委託中央警察大學蔡中志教授辦理之「酒駕肇事特性

與道安防制措施之研究」，從六個月的研究歷程中，觀察到一些很有趣的議題，乃藉此野人獻

曝，提出個人看法以供交通界各位先進參考。 

1.適量飲酒有益健康？ 

就醫學的觀點，酒精會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相當明確，但是一直被忽視。許多國人

以為，適量飲用含酒精之食品或飲料，對於身體循環會有正面之幫助。事實上，酒精一定

會對身體的有所損傷，差別的是損傷程度之大小。許多醫學研究指出，飲酒的量越多，飲

酒的時間越長，對腦部損傷更嚴重，甚至於退化達到失智現象，永久無法恢復正常狀態。

目前腦部影像學檢查已證明，酒精會對腦部構造與功能造成損毀。腦部磁振影響學顯示，

常飲用酒類者腦部體積縮小，重量減輕，連接各腦區間功能的迴路組織失能。腦部病理組

織檢查發現使用酒精者腦部神經元細胞數目會死亡流失，腦部神經元細胞間突觸(synapse)
數量減少。 

2.酒肇者常心存僥倖？ 

此問題可以從以下兩項資訊來觀察。其一，根據對於參加臺北市酒後駕駛違規人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專班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373 位參加講習之民眾，自我評估平均每三個月
之酒後開車次數，僅 2位填寫 0次，其餘 99.5%則超過 1次，4次及 5次更高達 13.4%！在
「過去三年內酒後駕（騎）車被取締之次數」，則有 57.0%被取締之次數為 0！顯見酒後駕
車者仍普遍存在僥倖的態度。其二，由警政署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分析得知，最近三年

有酒後駕車者參與之事故中，自撞事故在 A1事故（有人員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
故）所占比例高達 47%，在 A2事故（人員受傷或超過 24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亦占 26%！ 

事實上，酒後駕車者具有僥倖心理，故也常會規避警察之取締勤務。認為只要可以避

開警察攔檢的時段、地點而不會被取締到就會沒事。因此，「費心逃避警察取締，卻難逃死

神的追緝！」，可以作為宣傳警語。 

3.警察輕忽酒駕執法？ 

根據警政署之統計資料顯示，最近三年（94∼96年）遭警察取締酒後駕車之件數，分
別是 96,403、115,785及 137,692件/年，移送地檢署之案件分別有 30,443、37,239及 48,661
件/年。若警察單位未安排適當的酒駕執法勤務，輕忽或怠惰酒駕執法工作，應無法有前述
之執法成果。 

另一方面，許多民眾有「酒精依賴」的情形，情節較輕微者，透過教育與執法或多或

少有直接之抑制效果。但從一再酒駕者之特性可看出，部分民眾其實是有「酒精成癮性」，

這是一種疾病，而且常發生在社會的較低階層工作者。換言之，酒駕者很可能是「高度酒

精依賴者」或「酒精成癮者」之病患，故有需要醫療單位之強制協助（例如精神科、藥物

控制或其他處理）；已經成癮者甚至必須思考是否採取類似煙毒犯之強制勒戒或社會隔離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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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法可以降低酒駕？ 

警察如已經確實有認真執行酒駕勤務，酒駕事故是否就可以明顯下降？個人相當存疑

此一觀點。從警政署之事故資料庫分析顯示，有酒後駕車者之事故佔當年所有事故之比例，

A1 事故在 94∼96年分別是 27%、31%及 27%，A2 事故則分別為 9%、9%及 9%。而這 3
年酒駕事故死亡人數占當年所有事故死亡人數之比例分別是 27%、31%及 28%。這些數據
對照先前警察取締酒駕件數之資料，實在看不出來執法勤務之強度與酒駕事故嚴重之關係。 

然而，事故發生之原因很多（通常會受到道路、環境、車輛、駕駛人等因素之影響），

警察執法強度受到很多資源的限制（警察的勤務相當繁雜，交通勤務有很多樣化），不論從

學理或實務而言，警察單位之交通執法強度必定與交通秩序及交通事故有正向關係，但現

階段的交通執法強度與各項作為要能有效降低酒駕事故件數或嚴重度，個人認為並無法達

成！但是，警察單位目前之酒駕執法強度若稍有鬆懈，酒駕事故件數必定會很快的揚升！ 

5.再次加重酒駕處罰？ 

從民國 86年開始，交通部透過修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增訂「刑法」公共危
險罪行為的方式，歷次逐漸加重對於酒後駕車之處罰，初期可以發現已經有了明顯效果，

但最近幾年還無法達到社會之期待水準，故各界繼續有再加重酒駕處罰之建議。這是可行

的策略？ 

很多人聽過犯罪學領域之「吸毒者會再吸毒」、醫學領域之「中風者會再中風」、昆蟲

學領域之「飛蛾會再撲火」的言論，就酒駕防制工作而言，或許我們必須了解「酒駕者會

再酒駕」的特性！因為如果未能切斷影響的關鍵因素（例如隔離吸毒環境、改善導致中風

之潛在危險因子、將火移開、阻斷酒後駕車機會等），很多行為一定會一犯再犯，再度發生。 

自從政府正視酒後駕車之危害後，已經超過 10年，不管是在警察加強執法強度、技
巧、勤務量方面，或是酒後駕車之罰度方面，已經作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前的狀況顯示，

要能有效地進一步抑制酒駕的危害，可能已經到了需要「換藥」（全面性另類思考改善對

策）的階段。 

6.目前可行因應方式？ 

警察機關的確應設法提高取締率，包括：(1)酒駕專案勤務時間、地點不要固定不變，
以嚇阻僥倖者。(2)執行酒駕勤務之單位，應擴及所有制服警察，不應大多依賴交通（分）
隊、派出所。(3)勤務政策、技巧、員警執勤教育應再更重視與加強。(4)機車酒駕者穿梭巷
道之中，不好取締，除非用巡邏勤務；但巡邏勤務對汽車酒駕者又不好取締；這考驗著警

察的智慧。 

另一方面，道路交通主管機關應設法用心辦理「酒駕專班道安講習」；檢察機關應設法

對緩起訴者施以有效的命令：如分次施以 10個小時的道安教育課程，或提供義務勞務；對
於酒駕再教育計畫應設法和高風險家庭（如家庭暴力者，通常有飲酒駕車之習慣）作一適

當結合。 

7.行法協調具體作法？ 

除前述之目前可行之因應方式外，在現行法令規範下，尚有很多不同行政單位間之協

調事項。個人建議交通部儘量協調法務部訂定關於酒駕公共危險罪之緩起訴注意事項；協

調司法院訂定關於酒駕公共危險罪之量刑參考準則。如此一來，可以讓不同情節之酒駕行

為者依其危害社會程度，而給予適當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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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來法規修訂方針？ 

個人強烈建議：(1)修改刑法第 185條之 3之罰金下限，並增列強制保護管束之規定。
(2)刑法增列「酒駕致人傷亡罪」，並強制沒收行為人所有之肇事車輛。(3)增訂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8條第 4項，明定經緩起訴或起訴後，仍得處罰。(4)修正處罰條例第 35條，
增加因酒駕吊扣、吊銷駕照期間再犯者，沒入其所有之違規車輛。(5)將處罰條例第 86 條
原有第 2項變成第 3項，而在第 2項增列因前項之罪經緩刑宣告者，應付保護管束。(6)增
訂處罰條例第 35條之 1，規定提供酒類給有酒駕之虞者、提供車輛者、共乘車輛者之相關
法律責任。(7)修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有關計程車客運業的營業內
容規定，使代客駕車的法制化。 

面對現代生活壓力與高酒駕肇事情況，臺灣的「勸酒文化」早就到了該從根本改變的時

候了！臺灣社會如果沒有透過立法、宣導及教育民眾共同建立「不能讓別人酒駕」的社會約

制環境，例如增訂帶有酒氣駕車之處罰、助長酒駕行為者（包括共同飲酒、提供酒類、提供

交通工具者）之處罰、推行「代客叫車、駕駛活動」及「指定駕駛活動」等。畢竟所有的警

察只執行酒駕工作，或是繼續加重酒駕之處罰，恐怕也無法根絕酒後駕車所造成之嚴重社會

危害。（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教授） 


